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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市港航办〔2020〕18 号

关于印发《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
船舶检验工作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滚装分局：

经中心党委研究同意，现将《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船舶

检验工作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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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船舶检验工作
管 理 制 度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中心船舶检验行为，健全管理制

度，防范廉政风险，提高船舶检验质量，提升船检服务保障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

设施检验条例》、《船舶检验管理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技术规范（技术规程），结合本中心实际，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本管理制度的建立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程序法定原则。验船、审核、用章、制证的程序严格

执行国家关于船舶检验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技术规程）以及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二）主体责任原则。实行检验小组组长负责制和验船师岗

位责任制。检验小组组长每年由船检科民主推荐，经中心党委审

查同意后向监察科报备。组长负责对整个检验过程进行沟通协

调、对技术文件资料进行审查把关、对全船或船用产品质量技术

检验负总责。验船师对涉及本专业的技术检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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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公示原则。对开展验船任务的验船师、验船廉政

纪律规定等在“三峡航运服务网”、建造船厂进行公示公开。

（四）关联回避原则。在组建检验小组时，对与船舶修造企

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有利害关系的验船师实行回避。

（五）重点复验原则。对重点船舶(客船、油船以及海船)

检验过程中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实行抽查复验、复审。

第二章 船舶检验管理

第一节 建造检验管理

第三条 建造检验受理时应审查船舶修造企业是否具备相

应的资质和能力，其提供的相关资质文件是否满足船舶建造检验

工作程序的要求，是否具备适检条件。

第四条 建造检验应组建由船、机、电专业各一名以上验船

师组成的检验小组进行现场检验，明确检验组长及成员，并在《三

峡航运服务网》公示。检验小组人员应对下列情况主动回避：

1.验船师及其直系亲属与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船舶修造企

业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2.对同一船舶修造企业的检验任务超过该企业申报任务的

二分之一的；

3.其他应予回避的情况。

第五条 检验小组进驻船舶修造企业时应在显著位置公示

任务清单、验船师名单、联系电话、船舶检验廉政纪律规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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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电话等。

中心纪检监察部门不定期到船舶修造企业对验船师执行船

舶检验廉政纪律规定情况开展纪律监察工作。

第六条 对客船、油船以及海船等重点船舶的焊缝探伤、下

水前检验等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应组建复验小组进行重点抽查复

检。复检小组由船检业务负责人及技术骨干组成。

第七条 验船师应严格按照船舶建造检验工作程序实施建

造检验工作。

第二节 营运检验管理

第八条 营运检验受理时应审查申请人所提供相关资料文

件是否满足船舶营运检验工作程序的要求。

第九条 营运检验应组建由船、机或电专业验船师二至三名

组成的检验小组进行现场检验，明确组长及成员，并在《三峡航

运服务网》公示。检验小组人员应对以下情况主动回避：

1.验船师及其直系亲属与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任务船舶修

造企业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2.对任务船舶建造检验后不足二年的；

3.上年接受了同一船舶的营运检验任务的；

4.其他应予回避的情况。

第十条 检验小组现场检验时应主动告知船舶检验廉政纪

律规定、投诉电话等。中心纪检监察部门不定期到航运企业对验

船师执行船舶检验廉政纪律规定情况开展纪律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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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验船师应严格按照船舶营运检验工作程序实施

营运检验工作。

第三节图纸审查管理

第十二条 图纸审查受理时应审查图纸设计单位是否具备

相应的设计资质和能力，其提供的相关资质文件是否满足船舶图

纸审查工作程序的要求。

第十三条 图纸审查应组建由船、机、电专业验船师各一名

组成的审图小组，确定组长及成员。审图验船师应根据船舶种类，

严格按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范（规程）的规定审

查设计图纸。

第十四条 图纸审查还应组建复审小组进行图纸复审。复审

验船师应对复审项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审图交换

意见备忘录》进行复核。船体专业复审人负责吨位计算复核。

第十五条 验船师应严格按照船舶图纸审查工作程序实施

图纸审查工作和图纸复审工作。

第四节 船用产品检验管理

第十六条 船用产品检验受理时应审查船用产品生产商是

否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实力，其提供的相关资质文件是否

真实有效并满足船舶船用产品检验工作程序的要求。

第十七条 应组建产品相关专业验船师组成检验小组进行

产品制造检验及出厂检验。明确组长及成员，并在《三峡航运服

务网》公示。验船师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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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规程）的规定严格对相应项目进行检验。船用产品的检验和

发证，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技术规范（规程）

的要求。

第十八条 验船师应严格按照船舶船用产品检验工作程序

实施船用产品检验工作。

第五节 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管理

第十九条 中心船检科的业务印章由湖北省船舶检验管理

部门统一刻制和授印，并以文件形式对印章、印模和启用日期进

行公示。

第二十条 所有检验业务印章必须采取措施安全妥善保管，

印章保管人应经常对检验业务印章进行清洁，保持业务印章的清

晰。如印章报废、损毁须重新制作的，应及时向省船检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

第二十一条 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的使用应执行审核制度，并

在《印章使用管理登记簿》上签名确认。

第二十二条 严格按照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管理规定执行印

章的保管和使用。

第六节 船舶检验技术档案管理

第二十三条 检验小组在完成检验后应按照船舶检验技术

档案管理工作程序要求收集船检技术资料，确保其完整、准确，

并及时向档案管理人员移交且履行相关移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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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档案管理人员对接收的船检资料进行分类、编

目、登记、统计和必要的加工整理，建立形式完整的船舶技术档

案。

第二十五条 船舶技术档案存放应做到分类清楚，装订整

齐，排列系统，存放有序，查找方便。

第二十六条 船检档案仅供本单位船舶检验人员工作时使

用，不得向外借阅。如遇特殊原因确需借阅，应按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

第二十七条 船检档案超过规定保管期限的，应进行鉴定，

确认无继续保存价值后经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销毁。

第三章 检验出差管理

第二十八条 船舶检验出差应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安排，并实

行审批。

第二十九条 船舶检验出差应以下列地点为主：

（一） 建造检验地点在宜昌市各船舶修造企业内；

（二） 港作船舶营运检验地点在宜昌市内各码头内；

（三） 运输船舶营运检验地点在三峡大坝坝上秭归锚地、

坝下枝江、主城区锚地及锚地码头内。

第三十条 除下列情况外，从严控制宜昌市外出差：

（一） 在宜昌市外发生海损事故的宜昌籍船舶；

（二）省船检机构授权需到宜昌市外（仅限湖北省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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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检验的船舶；

（三）因不可抗力在宜昌市外船舶修造企业进行坞内检验的

宜昌籍船舶。

第三十一条 宜昌市内出差的，出差人应填写《宜昌市港航

建设维护中心国内公务差旅审批单》，明确出差人员、检验船名

和检验地点及时间等。由科室负责人、办公室审核人、分管领导

分别签字确认。宜昌市外出差的，需主要领导审批。

第三十二条 船舶检验出差期间就餐自行解决，不得接受企

业安排的宴请、公务接待等。若选择企业内部工作餐的，须据实

缴纳工作餐费。

第三十三条 验船师市内出差交通工具原则上以本单位安

排车辆为主。市外出差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车辆及驾驶员安排

调度由中心办公室负责。

第三十四条 验船师差旅费应根据实际出差情况按照《宜昌

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差旅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予以据实报销。

第三十五条 验船师出差结束后，应当严格按照财务报销程

序审批报销。

第四章 船舶检验廉政管理

第三十六条 验船师在检验过程中严禁对服务对象蛮横粗

暴、故意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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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验船师在检验过程中严禁“吃拿卡要”或让服

务对象承担应由个人或单位承担的费用。

第三十八条 验船师在检验过程中严禁收受任何单位和个

人的礼品、礼金、红包及各种代币购物券、有价证券等。

第三十九条 验船师在执行检验时出现本制度第四条、第九

条所列情况时应主动回避。

第四十条 验船师严禁私自接洽、受理船舶检验业务。

第四十一条 验船师应服从工作安排，严禁挑船检验、不愿

检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制度于 2020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试行期一

年。

第四十三条 各县市区港航部门按此制度指导当地船检部

门参照执行。

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1 日印发


